附表一
南投縣     鄉（鎮、市）公所   年度辦理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表 

	評鑑項目
	配分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一、社區發展年度工作計畫與經費之編列及執行
	20分
	
	

	二、社區發展協會輔導之執行及績效
	15分
	
	

	三、辦理福利社區化業務經費及執行成果：（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情形）
	25分
	
	

	四、辦理社區人才培育與有關方案之推動績效
	25分
	
	

	五、社區發展資源運用及業務整合績效
	15分
	
	


備註：
一、各項檔案請詳附辦理成果照片、文件資料、統計圖表及特色績效，於實地訪查時提供佐證。
二、本表採A4直式橫書方式，摘要報告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繕印，編碼後裝訂成冊。
	評鑑項目
	一、社區發展年度工作計畫與經費之編列及執行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配分及評分
	20分
	
	

	（一）社區發展年度工作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辦理社區概況調查工作確定年度鄉（鎮 市、區）新發展社區數，並訂定年度計畫與各分項計畫及實施方式。
（二）社區發展年度經費預算之編列及執行（不含上級補助經費）：
１.社區發展年度經費預算（占社政預算比例，及與上年度增減比例），補助每一社區經費數額及與上年度增減比例。
２.社區發展年度經費決算（執行率：決算金額／預算金額）。
（三）社區發展相關要點之訂定及執行：
訂頒「社區活動中心維護管理要點」及其他規定與執行。

	(摘要報告)



	評鑑項目
	二、社區發展協會輔導之執行及績效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配分及評分
	15分
	
	

	（一）建立轄內社區發展協會有關資料。
（二）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及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三）建立協會會員大會及重要會議紀錄、案卷。
（四）輔導協會依規定將年度預（決）算報主管機關核備。
（五）配置社會工作員協助支援輔導社區推動各項建設。
（六）督導協會執行各項建設及成果維護工作。
（七）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評鑑、考核及獎勵。
（八）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輔導的規劃及執行。
（九）對轄內績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對具潛力社區陪伴、輔導的規劃及執行。
（十）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輔導使用雲端會計系統上線情形。
（十一）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輔導使用本縣社區產業網路行銷網站上線情形。

	(摘要報告)




	評鑑項目
	三、辦理福利社區化業務經費及執行成果：（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情形）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配分及評分
	25分
	
	

	（一）由鄉鎮市公所建立之社區福利服務網絡投入社區福利服務之相關資源與績效。
（二）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及人民團體辦理福利社區化之相關資源及績效。

	(摘要報告)




	評鑑項目
	四、辦理社區人才培育與有關方案之推動績效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配分及評分
	25分
	
	

	（一）辦理社區發展工作人力資源開發及培訓、研討、講習、觀摩等績效。
（二）辦理社區發展工作項目：
社區活動中心興（修）建及內部設備補助、管理及督導；社區綠化與美化；鄉土文化、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社區藝文活動；社區生產建設基金之管理、運用及督導；社區守望相助；社區圖書室之設置；社區成長活動；社區志願服務團隊；社區長壽俱樂部；社區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推展社區全民運動；其他。
（三）辦理社區發展創新業務及特殊績效。
（四）辦理社區幹部聯誼會（聯繫會報）之執行績效。

	(摘要報告)




	評鑑項目
	五、社區發展資源運用及業務整合績效
	鄉（鎮、市）公所自評分數
	縣政府
決選分數

	配分及評分
	15分
	
	

	（一）辦理衛生福利部歷年度補（獎）助社區發展經費申請及核銷：
１.上年度申請補助項目、件數及金額（請分項敘列）。
２.上年度核定補助項目、件數及金額（請分項敘列）。
３.歷年度經費已辦理核銷項目及金額（請分項敘列）。
４.歷年度尚未辦理核銷項目、金額（占補（獎）助金額比率）及原因（請分項敘列）。
（二）與各有關機關單位協調聯繫、配合。
（三）與其他資源、專業團隊之結合。
（四）輔導社區建置部落格網站之社區數、內容豐富度、資料更新狀況。

	(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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